
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大学生实习基地工作

考核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　　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大学生实习基地相关工作，根据新能源（汽车）

和智能网联、生物医药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人才政策相关文件要求，

区人力资源局拟开展对 2024年度大学生实习基地工作考核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考核时间

　　2025年 1月 3日至 1月 27日

　　二、考核方式

　　1.考核对象：三大主导产业中已获得坪山区大学生实习基地批复

的企业单位。

　　2.考核形式：

　　（1）根据《坪山区关于新能源（汽车）和智能网联产业人才培

养、引进和管理的实施办法》《坪山区关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人才培养、

引进和管理的实施办法》《坪山区关于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、引进和管

理的实施办法》的文件要求，以全面检查的方式对我区大学生实习基地

报送的考核材料进行书面审查；

　　（2）根据《坪山区关于新能源（汽车）和智能网联产业人才培

养、引进和管理的实施办法》《坪山区关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人才培养、

引进和管理的实施办法》《坪山区关于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、引进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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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实施办法》的文件要求，以抽查的方式对我区大学生实习基地进行

实地核查。

　　3.考核材料：《坪山区大学生实习基地 2024年度工作总结和

2025年度工作计划》（见附件）。

　　4.考核内容：

　　（1）2024年内提供 5人及以上的实习岗位情况；

　　（2）2024年内招录在本企业有实习经历的大学生情况；

　　（3）实习场所和基础设施、实习制度、师资力量以及安全保障

措施等相关情况。

　　三、工作要求

　　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相关材料收集整理

工作，如实反映大学生实习活动开展情况，充分反映引才、育才、留才

工作亮点。

　　（二）请各大学生实习基地于 2025年 1月 27日前将附件材料加

盖单位公章通过邮箱（wusirui@szpsq.gov.cn）报送至坪山区人力资源

局，请相关企业按时报送。

　　附件：坪山区大学生实习基地 2024年度工作总结和 2025年度工

作计划

深圳市坪山区人力资源局

2025年 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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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附件：坪山区大学生实习基地 2024年度工作总结和 2025年度工作计

划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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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szpsq.gov.cn/attachment/1/1533/1533363/11939143.doc
https://www.szpsq.gov.cn/attachment/1/1533/1533363/11939143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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